附件3
2024年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中学项目支出
绩效运行监控报告

根据江华县财政校《关于开展2024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精神和“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我校及时进行布置，并组织我校财务、有关业务科室人员对我校专项资金的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进度开展监督和控制，现将运行监控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180047317]我校符合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范围的有2个项目：一是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50.32万元，二是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40.54万元，二个项目资金均及时到位，其年度绩效目标分别是：
（一）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保障义务教育学校的正常运转，保障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开展，保障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学质量，推进学校发展。
（二）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改善学生伙食，提高学生生活质量。 
二、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学校总务室明确绩效运行监控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审核重点及工作要求，协调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对各自承担的项目支出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对预算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支出进度等进行阶段性跟踪管理和监督检查，在收集产出指标的执行值、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的实现程度、预算执行单位实际支出情况等信息的基础上，分析填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提交绩效运行报告。
三、绩效运行监控情况
（一）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年初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截止9月30日，2个项目资金支出53.07万元，资金支出进度58.41%，支付进度正常。
1、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预算内拨款安排50.32万元，已支付38.19万元。正在实施。
2、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预算内拨款安排40.54万元，已支付14.88万元。支付进度36.7%，剩余资金正在实施。
（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项目：按照设定目标，我校教育教学活动、后勤保障服务一直保持正常运转，提升了全校师生的幸福指数。
2、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改善学生伙食，提高学生生活质量。
四、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截至9月底，预算年度时间过半，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项目，资金支付进度未完全跟上，主要是一些维修添置项目正在实施，还没有结算。
五、有关建议及工作措施
（一）加强项目谋划，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按照有关规范和规定要求精准填报绩效目标，保障绩效运行监控合理真实。
（二）进一步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有关项目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制，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保障项目及时实施完成，发挥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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